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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年度「關鍵礦物應用高值化推動計畫」 

公告事項 

 

一、計畫目標 

關鍵礦物之產品化材料廣泛用於電子元件、紅外光學及高階

設備元件等，為避免產業鏈受到地緣政治事件等不確定因素，造

成業者面臨原料價格上升，以及取得貨品時間過長等供應問題，

國內必須建立可驗證且不受特定來源限制供應系統，以提升整

體產業安全與競爭力。本計畫從系統端的應用需求為驅動，向上

整合多元料源、替代材料及創新產品化技術，建立一套能支援電

子元件、光學鏡頭、雷射加工及高端裝備等多領域的材料化能力。 

期望透過關鍵礦物替代或減量及多元關鍵礦物供應等推動，

使國內建立關鍵材料的配方開發、表面修飾及產品化製程等技

術自主能量，強化關鍵礦物之應用產業競爭實力，提升產業自主

性與供應鏈韌性。 

二、補助資格條件 

本計畫可由單一企業或多家企業聯合提出申請。如為 2家以

上之聯合提案，須由其中一家企業擔任主導單位提出申請。申請

資格為： 

(一)國內依法登記成立之獨資、合夥、有限合夥事業或公司。 

(二)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，且淨值（股東權益）為正值。 

(三)不得為陸資投資企業（依經濟部投資審議司公布之最新陸資

來臺投資事業名錄）。 

三、計畫範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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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計畫補助範圍係受國際貿易影響之關鍵礦物材料，應用產

業如電子元件、光學鏡頭、高階設備用元件等。以系統需求應用

為起點，向上布局多元料源與創新產品化技術或替代料源技術，

以達成自主韌性供應之目標。 

四、審查重點 

(一)計畫競爭力 

1. 優先布局無機電子元件、光學鏡頭、高阻/抗熱陶瓷複合材料、

無重稀土馬達等高階金屬氧化物(包含但不限於奈米粉體化、

高堆積密度、低鹵雜質、表面處理及粒度分級等材料技術)。 

2. 引導下游應用製造產業，開發供應鏈新料源市場，包含高純

金屬氧化物、金屬鹽類(草酸及羧酸鹽類)及金屬磷化物等原

料為基礎，推動國際多元料源供應。 

3. 籌建關鍵核心技術：應載明產品規格、市場應用領域、產品

單價及市場需求預測等有關產品競爭力分析之量化資訊。 

4. 應說明建置應用產業領域項目，並說明從應用端回推產品需

求，解決受貿易管制的問題，以及其必要性及預期效益。說

明參與國內外合作計畫項目、對象、訂單機會、投資金額、

預期效益等。 

5. 計畫應以材料開發、製程技術、特殊製程及認證為主軸。詳

述零組件╱系統件╱產品開發、關鍵製程、維修與品保及認

證等建置工作規劃。 

(二)應用市場 

1. 無重稀土高效率馬達：開發無重稀土材料投入關鍵零組件、

模組、系統或軟體之整合性，如：機構設計及控制演算法開

發等。須與系統整合廠或應用端進行聯合測試、實機功能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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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證。建立上下游供應鏈合作機制。規劃導入電動車輛、風

力發電機、機械設備等應用場域。 

2. 高溫耐壓型電感材料：開發高溫耐壓型電感材料，如：磁性

材料組成調控、磁芯結構優化、高溫高頻特性提升與封裝製

程整合等技術建立。 

3. 奈米無機陶瓷粉體材料：開發修飾介電特性用電子元件之材

料，如：奈米無機氧化物粉體表面修飾、提升分散性、控制

複合結構及可靠度等關鍵技術之建立。 

4. 提升陶瓷晶界絕緣特性材料：開發高電壓電子元件之晶界摻

雜材料，如：無機前驅物鹽類結構設計、燒結後介電層晶體

與晶界結構調控、介電穩定性提升與燒結行為調整等技術。 

5. 中長紅外光用光學材料：開發中長紅外光學應用之光學波長

選擇材料，如：材料組成調控、光譜響應控制、晶相穩定、

光學成形及後製程整合能力之建立。 

6. 高阻/抗熱陶瓷複合材料：開發高阻與抗熱陶瓷複合材料，如：

材料配方設計、微結構強化、熱震行為調控及燒結技術整合。 

7. 其他經審查小組認定屬關鍵礦物應用技術材料或規格。 

(三)市場營運規劃： 

應具體提出國內外市場營運規劃(產品競爭者、財務價格、行

銷及客戶等)及中長期營運策略等。 

(四)提案團隊： 

1. 申請本計畫之主導廠商應具有材料研發之能力或其合作之

業者，主導專案計畫之執行，可帶動國內產業鏈之形成及群

聚，開發高值化之新產品、高純度材料產品技術開發與生產

技術之提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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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本計畫可由 1家業者主提或是與其他業者聯合提出申請，但

以聯合提出申請者，應具產業上中下游及跨領域結盟，確定

產業標準、擬定技術規格、建立共通平台，促進新興產業升

級轉型。 

(五)計畫全程效益(含相關投資計畫)： 

包含計畫開發內容之市場需求、預計產值、直接或間接投資

額、增加就業、加薪等，提案單位應透過量/質化效益描述呈

現。 

五、計畫時程 

計畫時程以不超過 116年 12月 31日為原則，視情況業者得

申請展延，最長不得超過 6個月。 

六、應備申請資料 

(一)計畫申請表、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第 2項公職人

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一式 1份。 

(二)計畫書一式 2份。 

(三)最近 3年會計師簽證之查核報告書(若為影本須加蓋企業大小

章)。 

七、申請程序 

申請本專案計畫者，應於公告受理期間研送計畫書，受理日

期自公告日起至 115 年 3 月 16 日止（親送或郵寄，郵寄者以郵

戳日期為憑；親送須於公告截止日當日下午 5時前送達指定地址：

台北市信義路三段 41-2號 10樓）。並由本部籌組專業審查小組

進行審查（專家小組得視需要至現場訪視），核定通過後簽約執

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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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其他注意事項 

本公告未盡事宜，應依「經濟部因應國際經貿情勢強化經濟

韌性辦法」、「經濟部協助產業創新活動補助獎勵及輔導辦法」、

本主題式申請須知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
